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策研究室2018年度部门决算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主要职责

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策研究室是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的组成部门，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该单位。

1.根据区委工作计划和部署，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区委中心工作，组织力量对全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供区委决策参考。

2.参与区委重大决策的实施，依照分工进行宏观主导、督促检查，向区委汇报情况。

3.为区委提供信息服务。

4.组织或参与起草区委重要文件。

5.指导各镇、街和区级机关部门调研工作。

6.承担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7.完成区委和上级政策研究部门交办的其它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无下级）

本单位是一级单位，无下级单位和科室，独立决算。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8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3人，其中行政编制3人、事业编制0人；实有人员3人，其中行政3人、事业0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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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8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2018年以来，区委政研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市全会精神，围绕区委十一届三次全会部署及区政府2018年工作安排，紧扣“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工作主线，抓落实，稳步推进深化改革；抓实效，全面提升调研成果；抓协调，不断强化服务效能，积极开展“三个革命”、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确保了年度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一是按照市委改革要点，结合阎良实际，细化我区改革要点，完善形成具体改革任务158项。承接中省市119项任务中，全部基本完成，6项自主改革事项全部完成年度任务。

二是成功承办全市全面深化改革督察工作座谈阎良现场会，向市委改革办筛选上报改革案例16个，其中4个改革工作案例作为“西安模式”“阎良经验”被《西安日报》、《西安晚报》、西安电视台专题报道。主要领导干部包抓的3篇改革案例入选全市优秀改革案例。

三是重点围绕我区“解放思想 学思践悟 追赶超越”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要求，组织区委常委大调研活动，征集全体区委常委重点调研课题成果9个；积极推进全区体验式调研活动开展，征集调研案例56篇。全年征集调研报告189篇；按照苟继东区长对“武汉推进实施‘三乡工程’，撬动乡村振兴”进行调研的批示要求，牵头组织区农林局、统筹办、建住局等部门单位通过实地考察学习，深入新兴街道、关山镇、武屯镇座谈交流，结合我区实际形成调研报告；编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西安市阎良区改革成效亮点汇编》，广泛宣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四是组织协调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调研文章11篇。编办《调研交流》15期，其中改革专刊13期，作为全区政策研究和全面深化改革等文章交流的平台和载体；推荐区人大办、区统筹办2篇文章参加全省优秀调研成果评选活动；推荐全区13篇文章参加全市优秀调研成果评选活动，获得二等奖一篇，三等奖四篇。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1）2018年度本年收入合计73.64万元，较上年增加22.6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业务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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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度本年支出合计73.64万元，比上年增加22.6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业务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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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年收入构成情况
2018年度本年收入合计73.64万元。其中：

财政拨款73.64万元，占总收入100%，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73.6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
事业收入0元，是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0%。

经营收入0元，是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0%。

其他收入0元，是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占总收入的0%。

	本年收入构成情况表

	收入来源
	金额（万元）
	占总收入百分比

	财政拨款
	73.64
	100%

	事业收入
	0
	0%

	经营收入
	0
	0%

	其他收入
	0
	0%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8年本年支出合计73.64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45.64万元，占总支出的61.98%，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经费40.68万元和公用经费4.96万元。

（2）项目支出28.00万元，占总支出的38.02%，是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包括业务经费26万元,编印调研信息项目2万元。

	本年支出构成情况表

	支出用途
	金额（万元）
	占总支出百分比

	基本

支出
	人员经费
	40.68
	61.98%

	
	公用经费
	4.96
	

	项目

支出
	业务经费
	26
	38.02%

	
	编印调研信息项目
	2
	


（二）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73.64万元，比上年增加22.6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业务量增加。2018年财政拨款支出73.64万元，比上年增加22.67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增加，业务量增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按政府功能分类科目细化到项级科目并说明支出具体内容）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3.64万元，按支出

功能科目分，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3.64万元。其中：行政运行45.64万元，主要反映保障本部门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的基本支出。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8.00万元，主要反映改革和调查研究的主要业务需要的办公支出。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5.6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0.68万元，公用经费4.96万元，用于保障本部门正常运转和日常工作需要。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8年“三公”经费、培训费及会议费支出情况

1.“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及财政拨款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0.2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接待支出0.23万元，比上年增加0.23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主要原因为调研和改革业务量增加，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6批次，70余人次。

2018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比上年增加0.2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出国（境）团0个，累计0人次。
公务接待支出0.23万元，比上年增加0.23万元，主要原因为调研和改革业务量增加，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6批次，70余人次。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本年度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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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

本部门2018年度无此项支出。

3.会议费支出决算情况

本部门2018年度无此项支出。
六、2018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规定，为进一步提升项目资金保障的公共产品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2018年本部门对调查研究和改革业务专项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8万元，一级项目2个，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为91，结果为优。全面保障了全区调查研究和改革业务的正常开展，发挥了领导参谋助手的作用，为阎良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部门整体评价得分表

	项目
	标准分值
	项目得分

	投入类
	15
	13

	过程类
	34
	30

	产出类
	31
	29

	效果类
	20
	19

	合计
	100
	91


七、2018年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5.64万元，用于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所必需的公用支出。其中：行政单位1户，合计45.64万元，占机关运行经费的100%。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比2017年40.97万元同口径增加4.67万元，增长11.4%，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和奖金的增长。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8年末，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购置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九、2017年部门决算公开报表
1.公开01表-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

2.公开02表-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

3.公开03表-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

4.公开04表-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5.公开05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6.公开06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按经济分类科目）

7.公开07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支出情况表

8.公开08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表

9.公开09表-政府采购情况表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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